
购销合同 

 

  合同编号：  

甲方：  签约地点： 【  】市【  】区 

乙方：  签约时间： 年   月   日 

 

甲乙双方本着诚实互信、平等互惠的原则，经协商一致，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及相关法律法规，就甲方向乙方购货事宜，达成

如下协议： 

一、产品名称、数量、价格及金额： 

产品名称 数量 单价（含税） 金额 

纸箱或彩箱 以实际订单为准 见附件价格表 以实际验收结算金额为准 

1、价格：包括产品费用、运输费、保险费、税费、制版费或模具费，

甲方不另行承担制版费或模具费。 

2、材质及规格：均为全新料，材质、规格等以附件报价表为准。 

二、产品的质量标准： 

1、尺寸规格：实际长、宽、高与标准尺寸及允许偏差都应符合

G-STP-BS013-F02 双瓦楞纸箱尺寸表。 

2、印刷质量：印刷的文字、图案、色彩应符合本公司印刷品要求。应

使用国家规定的简化汉字，字迹端正、清晰，标点符号使用正确；图案印

刷端正、清晰、位置准确，印刷位置偏差不大于±5.0 mm；色彩均匀、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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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、无脏污，各具体品种纸箱或彩箱的文字、图案、色彩印刷应符合生产

部、质量管理部确定的实物样本标准。 

3、外观要求：箱体方正，测量对角线偏差不大于±10.0 mm。折合成

型时，纸箱或彩箱的摇盖应能完全咬合，缝隙不可过大。表面不允许有明

显的损坏（折痕、裂痕）和污迹，裁切边缘应整齐，不得有毛边、齿边、

切断口表面裂损宽度不超过 8.0 mm。 

4、压痕线：折线居中，不得有裂破、断线、重线等缺陷，箱上不得有

多余的压痕线。 

5、刀口要求：刀口无明显毛刺，载刀口切口里面纸裂损边距不超过 8.0 

mm 或长不超过 12.0 mm。成箱后叠角漏洞直径不超过 5.0 mm。 

6、箱钉要求：钉合瓦楞纸箱使用带有镀层的低碳铜扁丝，扁丝不应有

锈斑、剥层、龟裂或其它使用上的缺陷。间距均匀、双钉距不大于 110.0 mm。

首尾钉至压痕边线的距离为 13.0±7.0 mm。钉合接缝处应钉牢、钉透，不

得有叠钉、翘钉、不转脚钉等缺陷。 

7、结合要求：纸箱或彩箱接头钉合或粘合搭接舌边宽度 35.0～50.0 mm，

金属钉应沿搭接部分中线钉合，采用斜式（与纸箱立边成 45°角）或横钉，

箱钉应排列整齐、均匀，双排钉距不大于 75.0 mm，钉距均匀，头尾钉距离

底面压痕边线大于 20.0 mm，钉合或粘合接缝线应钉牢/粘牢、钉透，不得

有叠、翘钉、不转角等缺陷。 

8、摇盖折耐试验：纸箱或彩箱支撑成型后，摇盖开合 180°，先内后

外，往复三次，表面和里层都不得有裂缝。 

9、二维码要求：印码清晰，信息正确（产品、批文等内容），不重码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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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漏码。（清远海贝三部、广州和生堂）兽药产品追溯码是兽药追溯系统随

机产生的 24 位数字，生产二维码的码制是 qr 码，字符编码采用 utf-8。 

三、订单下达、交货周期、交货方式、包装要求、新品打样： 

1、订单下达：甲方以盖章的采购单向乙方（乙方需指定具体的售后服

务人员，负责订单接收、生产安排、协调到货时间等）下达订单，订单明

确采购商品的名称、数量、送货地址等信息，乙方收到订单【24】小时内

确认到货时间并盖章回传，如【24】小时内未回传默认乙方接受订单并在

交货周期内到货。 

2、交货周期：版面或模具确认后，乙方接受订单后（含当天）【   】

天内将产品送至甲方指定地点，遇到紧急或特殊情况，甲乙双方协商到货

时间。 

3、交货方式：乙方负责将产品送达甲方指定地点，并承担运费。产品

在入库甲方仓库前的一切风险均由乙方承担，入库后由甲方承担，因产品

质量问题甲方拒收，乙方将产品暂存甲方的，乙方承担产品的一切风险。

送货时乙方需同时附上送货单，送货单信息包括但不限于供应商名称、产

品名称、数量、生产日期、订单号等。 

4、包装要求：包装整齐，数量准确，零头件数明确标示并写明具体数

量。同类产品中不允许有不同的品种、型号、规格的产品。实际交货数量

不能超过订单量的±5%。 

品名 包装要求 备注 

黄牛卡纸箱 10 个/扎 
 

彩箱 10 个/扎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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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新品打样：甲方有新品需求，乙方按甲方提供稿图、规格、材质等

要求制作 2 个以上样品，该样品经甲方品管部门确认合格后，甲乙双方签

署并各留存 1 个，合格样品作为后续产品交付标准。 

四、验收方法： 

1、外观检验：产品到达甲方后，甲方指定人员会对产品进行外观检验，

检验产品与样品外观是否相符，送货单与采购订单和产品实体是否相符，

检验合格安排卸货，清点确认入库产品及数量，检验不合格不安排卸货。 

2、质量验收：产品入库后，甲方品管人员【5】日内随机抽检入库产

品，依据“二、产品质量标准”验收，验收合格出具《产品检验报告》，验收

不合格出具《不合格产品通知单》，并立即通知乙方。 

（1）对材质规格、版面及色差等的检验，甲方以双方确认的样品为准。

如果材质规格、版面及色差等偏差超出正常误差范围，甲方视产品情况可

作折价让步接收或退货处理。 

（2）对克重的检验，甲方以每个产品的重量或每捆产品的重量为准。

如果克重偏差超出正常误差范围，甲方视产品情况可作折价让步接收或退

货处理。 

（3）对数量的检验，乙方按包装要求进行产品的捆扎，不得“短斤少

两”。 甲方收货时按到货总件数的 3%～5%随机抽取，开包检查，以最少数

量的单捆为基数计算到货总数量，并据此签单入库。 

（4）乙方所供产品不得掺杂掺假，不得含有国家规定不允许在饲料中

使用的所有违禁品或有害物质，如激素、三聚氰胺等。这类质量问题判定

不受【5】天时效限制，包含已使用产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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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验收争议处理：甲方在验收过程中发现产品与质量标准不符，应妥

善保管相关产品并及时通知乙方，乙方接到通知后应在【5】日内（另有商

定除外）回复甲方验收处理意见，未及时回复默认乙方同意验收结果。乙

方对验收结果有异议，甲乙双方通过协商，到共同认可的国家检验机构检

验，按国家机构检验结果作为验收结果，验收结果保持不变由乙方承担检

验费用，验收合格由甲方承担检验费。 

4、不合格品处理：质量不达标，但甲方可接受使用，甲乙双方协商让

步接收并扣款。质量不达标且甲方不能使用，甲方有权拒收该产品，为防

范不合格品后期掺混或流入市场，甲方有权作明显标记处理后再作退货处

理。 

五、结算支付：乙方按期交货的，自甲方验收合格入库起，凭乙方提

供有效发票【60】天内电汇付清货款。乙方提前交货的，甲方验收入库后，

按约定交货日期【60】天内付款。开票单位与收款单位乙方名称一致。 

六、履约保证金：为了保障合作顺利推进，中标公司的投标保证金将

自动转为合同履约保证金。在合作过程中，若乙方出现无提前沟通的供应

不及时、无故突然停止供应和重大产品质量事故等违约情况，履约保证金

将会全额罚没，由被违约工厂向清远海贝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申请执行。全

年未出现异常，本次供应周期结束后，将在【15】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全额

无息退还。 

七、违约责任： 

1、甲方的违约责任： 

（1）订货数量如有变动，甲方应及时通知乙方，通知前已生产的合格

海
大
集
团



产品，甲方必须接受，未生产的产品，乙方不再生产，且免除甲方的违约

责任。 

（2）货款到期【5】天后（节假日除外），甲方逾期支付按到期货款 0.25%

的月利率向乙方支付利息。 

2、乙方的违约责任： 

（1）产品质量不符合约定的质量标准，甲方有权要求折价处理或退换

货，乙方未能在约定时间内完成退换货且影响甲方生产经营，乙方应承担

全部货款 20%的违约金。存在质量验收第四条产品含有违禁品或有害物资

的，乙方除了承担 20%违约金，还需赔偿甲方因此产生的全部损失。 

（2）乙方需按采购订单量交付货物，因客观原因影响交付数量的，需

提前与甲方协商沟通，乙方不得以任何理由自行扣发产品，未按订单量交

付且影响甲方生产经营，乙方应承担全部货款 20%的违约金。 

（3）乙方需按交货周期或约定日期交货，因客观原因影响按期交货的，

应提前与甲方协商沟通，减少对甲方生产经营的影响，因逾期交货影响甲

方生产经营，乙方应承担全部货款 20%的违约金。逾期交货，甲方有权折

价接收或拒绝接收，乙方应先与甲方协商沟通，甲方仍然需要，乙方按协

商结果交货；甲方不再需要，甲方应接到通知后【5】日内通知乙方解除采

购订单或购销合同，并办理相关手续，乙方逾期不答复默认解除。因乙方

原因错发到货地点或收货人，乙方承担增加的费用，同时承担逾期交货责

任；因甲方原因导致错发，甲方承担增加的费用，并免除因错发产生的逾

期交货责任。 

（4）验收入库后，甲方在检测或使用过程中发现混同、印刷错误或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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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可判定为不合格品的，甲方有权进行相应的处罚或退货处理。 

（5）乙方应向甲方开具真实有效的发票，乙方开具虚假发票，甲方有

权随时向税务部门举报，同时乙方应承担发票金额 20%的违约金，赔偿甲

方因此多付的税费、滞纳金和罚款。 

（6）乙方应确保对其提供的产品享有合法知识产权，如涉及第三方知

识产权的，供方应已取得合法授权，必要时甲方可要求乙方提供知识产权

权属证明或第三方授权证明等。甲方在研发、生产、加工和销售等经营活

动中使用乙方所提供的产品不视为侵权。若乙方产品发生侵权或第三方向

甲方主张知识产权权利要求的，乙方应承担所有经济和法律责任，包含但

不限于经济损失、赔偿金、罚金、律师费、诉讼费等。 

八、其他： 

1、联系方式：甲乙双方发出的通知、信函、数据电文等（包含但不

限采购订单、不合格品通知单、对账单），应当发送至指定对接人的微信

或邮箱，自对接人收到后视为送达，电子送达与书面送达具有同等法律效

力。如对接人信息变更应当书面通知对方，对方收到变更通知前的送达仍

为有效送达。 

甲方对接人：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联系邮箱                ； 

乙方对接人：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联系邮箱                。  

2、试运营期：为了促进新供应商与甲方的合作，自合同生效之日起，

设置 3 个月的试运营期，试运营期内甲方通知乙方制作样品，如同一产品

的样品出现 3 次及以上不合格，甲方有权解除购销合同，并退还乙方的履

约保证金。 

海
大
集
团



3、不可抗力：因不可抗力影响合同履行，甲乙双方应及时通知对方并

互不承担违约责任，本合同所称不可抗力包括但不限于地震、火山爆发、

水灾、台风等重大自然灾害及战争。 

4、争议解决：甲乙双方在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，应协商解决，

协商不能达成一致，甲乙双方均可向甲方所在地法院提起诉讼。 

5、本合同一式两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，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。

另附《价格表》，价格表和合同的传真件具有同样的法律效力。 

6、合同有效期：自    年    月    日起至自    年    月    日止。 

 

 

甲方：  乙方：  

地址：  地址：  

授权人：  授权人：  

电话：  电话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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